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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关与海关管理 第二节 海关 一、我国海关的性质与任务 (一)

海关性质： 1、海关是国家行政机关，国务院直属机构，对

内对外代表国家行使行政管理权。 海关是国家进出境监督管

理机关：监督管理对象是所有进出关境的运输工具、货物和

物品。实施监督管理的范围是进出关境及与之有关的活动。 

海关的监督管理是国家行政执法活动。 2、关境：适用同一

海关法或实行同一关税制度的领域。包括领水、领陆和领空

。我国关境小于国境，我国单独关境有香港、澳门和台、澎

、金、马单独关税区。进出境指的就是进出关境。 (二)海关

的任务 海关的四项基本任务：监管，征税，缉私和编制海关

统计。除了这四项基本任务外，还包括：知识产权海关保护

、海关对反倾销及反补贴的调查等。 1、海关监管不是海关

监督管理的简称。监督管理是海关全部行政执法活动的统称

。 海关监管分为运输工具监管、货物监管和物品监管三大体

系。 2、征税的基本法律依据是《海关法》、《关税条例》

。 征收的税费主要有关税和进出口环节的增值税、消费税。 

关税的征收主体是国家，海关代表国家征收。 3、查缉走私

：联合缉私、统一处理、综合治理的缉私体制。海关是打击

走私的主管机关，海关缉私警察负责走私犯罪的侦查、拘留



、执行逮捕和预审工作。 公安、工商、税务等部门都有缉私

权利，他们查获的案件要行政处罚的统一移交海关处理。 4

、海关统计的原则：凡能引起我国境内物质资源储备增加或

减少的进出口货物，均列入海关统计。不列入海关统计的货

物和物品，实施单项统计。 海关统计以实际进出口货物为统

计对象。不同于商务部统计，配合作用。 1992年，编制了《

海关统计商品目录》 5、四项基本任务中，监管是基础，别

的任务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，同时他们又反过来为前者服务

。 二、海关的法律体系： 我国的海关立法采取了全国人大、

国务院、海关总署三级体制。 1、《海关法》是管理海关事

务的基本法律规范。(制定87：6.19：1-7 修改00：9.16：7-1) 

海关事务属于中央立法事权，立法者为全国人大、全国人大

常委会、国务院。各级省市人民政府和人大不得制定海关法

律法规。 2、行政法规(条例)：国务院制定《关税条例》等 3

、海关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：海关总署制定规章，直属海

关制定规范性文件 三、海关的权力 (一)、含义：即对进出境

运输工具、货物、物品的监督管理权。它是公共行政职权。 (

二)、海关权力的特点：特定性、独立性、效力先定性、优益

性。(包括一般行政权力的单方性、强制性、无偿性等基本特

征) *特定性：行使主体特定海关，适用范围特定进出关境监

督管理领域，不能作用其他场合。 *独立性：依法独立行使职

权，仅向海关总署负责，实行垂直领导的管理体制。即组织

机构独立。 *效力先定性：海关行政行为一经作出，就应推定

其合法而必须遵照执行。 *优益性：行政受益权享受国家提供

的各种物质优益条件 行政优先权在执法遭到暴力抗拒时，公

安机关和武装警察部队必须予以协助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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